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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恐因此錯失黃金急救時間。惟衛生署僅表示，目前全台都有「中度級」急救醫院，亦自今（

102）年 2 月起，會要求部分醫學中心派醫師「支援」偏鄉，顯然，對於全國有過半以上皆無急

重症醫療資源之窘境，政府根本是毫無具體對策，爰此，特要求行政院應責成衛生署，於一個月

內，研議以專案方式開放具「緊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急救責任醫院」資格之區域醫院等級醫院，

加入「醫療資源不足地區醫療服務提升計畫」，俾提升就醫可近性，落實對偏鄉地區民眾的照護

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「腦中風」、「心肌梗塞」、「重大外傷」、「新生兒呼吸窘迫」、「兒童重症照護」

為 5 大急重症，醫療改革基金會對此進行調查，卻發現全國 22 縣市中，竟有高達 12 縣市缺乏完

整的急重症處理能力的專責醫院，各地偏鄉甚至沒有「重度級」急救醫院或「特殊照護中心」，

導致救護車送往當地急診室，卻發現沒有醫師可做緊急手術，需再轉送到其他縣市醫院，途中更

需承擔病情延誤和管線脫落的風險，一旦出現急重症狀況，民眾恐因此錯失黃金急救時間。 

二、依據醫療改革基金會 100 年調查，「心臟病」死亡率最高的五個縣市中，雲林縣、新竹

市都沒有救治能力；「腦血管」死亡率最高的台東、花蓮與新竹縣，僅花蓮有專責醫院；「中風

」死亡率超過全國平均的新竹縣、宜蘭縣、雲林縣、台東縣，同樣欠缺專責醫院。至於「新生兒

」死亡率前三高的屏東、苗栗和澎湖，也沒有能力照顧高危險妊娠或兒童重症。 

三、衛生署偏遠地區醫院的認定，除了交通距離之外，應將民眾實際取得醫療資源的相對就

醫可近性列入考量，例如民眾的經濟情況、交通網路便利性等；因此，有關衛生署「醫療資源不

足地區醫療服務提升計畫」的資格，應開放具「緊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急救責任醫院」資格之區

域醫院等級醫院加入，俾提升就醫可近性，落實對偏鄉地區民眾的照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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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十八案，請提案人黃委員偉哲說明提案旨趣。 

黃委員偉哲：（14 時 14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等 11 人臨時提案，鑒於熱氣球升空遊覽儼然

成為我國新興熱門旅遊活動，也為我國各地帶來極高的觀光收益，然日前於埃及發生熱氣球於高

空飛行時，因氣罐爆炸導致 19 人死亡之意外，顯見熱氣球活動的舉辦仍需經過縝密審慎之規劃

，然檢視我國相關法令後發現，除少數地方政府針對熱氣球升空飛行有初步規劃與限制外，現行

我國法令並無明確法規規範熱氣球升空飛行，為防止熱氣球活動發生意外，建請行政院應立即規

劃、制定熱氣球升空飛行之法令，以利該活動於安全、合法的環境下舉行，藉以確保民眾觀光旅

遊的安全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十八案： 

本院委員黃偉哲等 11 人，鑒於熱氣球升空遊覽儼然成為我國新興熱門旅遊活動，也為我國各地帶


